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滑县住房公积金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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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我局决定派出审计组，自2025年12月1日至2025年12月22日，对滑县住房公积金服务中心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，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县公积金中心为县政府直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主要负责全县住房公积金的核算、管理工作，承办全县住房公积金的业务办理等相关服务。设有6个内设机构，综合股、归集股、信贷股、计财股、管理股、信息技术股；分支机构1个，政务服务股。人员编制21人，实有人数27人，其中：在编19人，非在编8人。
二、审计调查评价意见  
审计调查结果表明，县公积金中心能够认真落实国家关于公积金相关政策、按照规定程序办理公积金相关业务，但审计调查也发现，县公积金中心在业务办理、执行相关政策等方面存在问题和不足，需要加以完善和解决。
三、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
（一）监督检查不到位，导致部分单位、企业未按规定及时变更、注销登记。
1、部分单位、企业未按规定及时注销登记。
2、 公积金单位账户名称变更后未按规定办理旧账户注销手续。
（二）公积金账户基础登记信息有误，业务办理审核把关不严。 
1.身份证信息错误、2.工商登记错误、3.基础信息缺失。
（三）未及时清理长期封存的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。
（四）对部分企业逾期未缴住房公积金监管缺位、督促不力且未采取处理措施。
四、审计调查建议
对上述问题，滑县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，并提出了处理意见和整改建议：对监督检查不到位，导致部分单位、企业未按规定及时变更、注销登记的问题。县公积金中心应加强住房公积金账户管理，提高住房公积金基础数据质量。对公积金账户基础登记信息有误，业务办理审核把关不严的问题。县公积金中心优化公积金提取流程，提升服务水平，切实维护缴存人合法权益。对未及时清理长期封存的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。县公积金中心应加强跨部门协作，利用数据共享，及时获取职工状态变更信息。完善管理办法，引导单位核对、更正缴存信息，单位和个人账户各类信息进行应补尽补。对部分企业逾期未缴住房公积金监管缺位、督促不力且未采取处理措施的问题。县公积金中心应全面梳理业务流程，优化节点设置，建立常态化业务抽查、交叉复核机制，定期开展合规性业务审查。
五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目前，县公积金中心对上述部分问题正在整改。具体整改结果由县公积金中心对社会公告。



